
13 辦理「學年度重大工作、會議排程」業務標準作業流程

業務單位：秘書處
承辦人員：許怡君秘書
職務代理人：盧姵緁專員
辦理時間：每年五月中旬

每年五月中旬秘書處發函
調查下學年度各單位之

重要會議日期

各單位於每年六月中旬
至重要會議系統登錄會議資料

秘書處彙整各單位開會日期

製作會議日期表格（初稿）並陳核

檢視各單位
之會議排程
是否衝突？

是

否

協調相關單位排除衝突

（依據協調會決議）排定會議日期

公告開放網頁查詢

本校學年度重大工作及會議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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